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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十四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知名健身中心因合約涉違反健身中心
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遭台北、新北與新竹市

政府開罰。未料該等健身中心竟罔顧消費者權益，反告三市

地方消保官，凸顯消保法像沒齒老虎，竟可任由業者挑釁公

權力，幸台北高等法院判決該健身中心敗訴，此事件凸顯了

政府對於有健身中心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仍不足，導致健身中

心的消費爭議的事件一再上演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於國人對於運動及身體健康的日益重視，除了戶外運動場所外，室內的健身中心逐漸為

廣大的消費者所接受。然依據消保會統計，2009 年至 2010 年運動健身中心類的申訴案件高

達 800 至 900 件，位居 22 類申訴案件的 14-15 名，2011 年運動健身中心類的申訴案件也高

達 700 件，位居 28 類申訴案件的 8 名。前體育主管機關體委會為保障眾多健身中心消費者

的權益，雖在 2007 年公布了「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並於 2009、

2010、2012 年修訂部分規定，又於 2012 年依「運動產業發展條例」明定運動產業內容及範

圍，其中「運動場館業」將健身運動中心納入此類別中，但該法設立的宗旨是為促進運動

產業的發展制定相關獎、鼓勵、輔導措施，並未針對運動產業的經營、管理進行規範，換

言之，目前健身中心經營、管理的規範法規迄付闕如。再者，各中央主管機關依消保法第

17 條訂定的「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由於目前尚無違反定型化契約的罰則

，對業者並無嚇阻作用，導致業者漠視消費者的權益的事件仍時有所聞。 

二、質言之，為了健全健身運動中心的管理及輔導體制，提高業者服務品質，體育主管機關宜

考量制定健身運動中心管理的相關法規，對申請方式、經營內容、師資聘用、消費者權益

等納入法規規範，作為政府管理業者經營及消費者維護權益的法源依據。同時本席也建議

消保官應向法院訴請業者停止違規行為；至於消費者保護機關應積極與立法機關溝通，盡

速增列消保法有關違反定型化契約應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罰則，另外應鼓勵全國消費者抵

制惡質業者，簽約前得留意契約內容，俾有效嚇阻業者違法的行為，保障消費者權益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全球諾羅病毒疫情大爆發，甚至許多

國家還發生死亡案例，具實驗證實該病毒每天都在變，該病

毒為新變異形，即使感染過了並不會產生抗體，甚且還會再

重複感染，為免引發群聚感染，行政院應加強防疫宣導，爰

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